[bookmark: _GoBack]施工库采购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482084458][bookmark: _Toc462234311][bookmark: _Toc293560326][bookmark: _Toc20908][bookmark: _Toc521058907]一、项目内容：黄山市屯溪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建及管理的小型工程建设类项目，控制价在5万元（含5万元）以上，30万元（不含）以下的小型工程建设类项目。本次招标为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及电子与智能化施工类企业库，其中建筑工程类（10家），市政公用工程类（10家）、装饰装修工程类（10家）及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施工类（5家）企业入库。
二、相关要求需承诺
1、投标人必须无条件听从黄山市屯溪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有关部门的管理，不得给黄山市屯溪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因时间拖延和其它原因造成经济损失、由投标人负全责。
2、工程施工过程中、要文明施工，不得损坏其它产品、物、设备等，以造成损坏和损失由投标人进行维修赔偿。
3、投标人须设项目负责人一人常驻项目现场，如因特殊原因由项目单位签字同意项目负责人准予更换的，原则上项目负责人中标后不得进行更换，被相关部门单位列入黑名单不得参与后续投标的，在处罚有效期内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参与投标。
4、如确定为单个施工项目的中标人，须立即与招标单位项目负责人联系，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推迟与招标人签订合同。中标单位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签订中标合同的超过两次将不再进入黄山市屯溪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小型项目施工库中进行项目施工。无论何种原因，施工期间均不得影响正常工作秩序，并自行处理可能出现的干扰，且不得因此而收取费用，保证顺利施工，不耽误工期。
三、合同管理
严禁工程分包，如需分包的工程必须由发包人批准，但不允许二次分包。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分包，发包人有权解除施工合同，合同解除自《解除合同通知书》送达中标人时生效，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并由中标人赔偿可能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工程施工期间若发现中标人挂靠、转包等违法行为，发包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及低价风险保证金，并追究中标人相关责任。
四、质量管理
1、对于施工单位所出现的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施工单位应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整改，3日内整改完毕，否则按违约处理，违约金200元/次。
2、工程竣工移交后，出现质量问题必须按照合同质量维修保证书约定进行维修和承担赔偿责任。连续三次出现同类质量问题，按质量保证金2%处以违约金，连续五次出现同类问题，按质量保证金5%处以违约金，项目单位记不良行为记录一次，施工单位三个月内不得参与学院其它工程投标。
3、中标人必须对工程质保期内负责，出现重大质量事故，将按有关程序追究法律责任。如果发生质量缺陷均按处理该工程质量缺陷折算工程价格的两倍罚款；出现质量事故，按实际分部分项工程造价的叁倍罚款，并无条件返工，整改质量必须达到合格。工程质量如达不到合同要求的按违约处理，并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违约金。
五、安全管理
安全施工管理纳入工程项目日常管理，中标人负责全部工程的施工安全和用电安全，凡因安全问题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负全部责任。
六、文明施工
1、施工单位负责项目工地的文明施工，每天产生的建筑、生活垃圾由承包方安排专人负责清运至指定地点，否则按违约处理，违约金100-500元/天。施工单位负责全部工程（包括分包工程）的施工安全和用电安全，凡因安全问题造成的罚款由施工单位追缴。文明施工管理纳入工程项目日常管理，若被上级有关部门通报批评，媒体曝光，施工单位要承担相应处罚。
2、中标人必须根据发包人的要求，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并确保施工畅通和安全，确保安全文明施工，确保各种管、线安全运营，并制定相关的安全文明措施。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中标人承担，同时发包人有权对中标人进行处罚。
七、项目确定施工方
本项目结束与各中标人签订合同后，经采购人确定单个施工项目后，采购人依据项目特点、工期、实施情况等具体情况确定采用竞价形式或在预选库中选择一家符合要求的进行施工。具体实施细节签订合同时由采购人确定。

